
 

公 開 收 購 說 明 書 
 
一、公開收購人名稱及其簽名或蓋章： 

 
豐悅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劉潔芝  

 
二、被收購公司名稱：東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3609，下稱「被收購公司」） 
三、收購有價證券種類： 

被收購公司普通股。應賣人應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有所有權及處分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應無質權、未

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

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票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

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融資買進之股份需於還款後方得應

賣，否則不予受理。 
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保交存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股
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人如係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票者，請於收購期間攜帶實

體股票及原留印鑑至被收購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無實體換發手續，並確認已存入各應賣人指定券商

之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向指定券商辦理應賣手續，應賣股數低於 1,000 股者不予受理。 
四、收購有價證券數量： 

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為 2,454,000 股(下稱「預定收購數量」)，約當被收購公司於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

資料公示查詢系統顯示最後異動民國 107 年 7 月 2 日所載之已發行股份總數  30,339,387 股之

8.08%(2,454,000/30,339,387 股=8.08%)股權 ;惟若最終有效應賣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 
1,534,000 股(下稱「最低收購數量」)，即約當被收購公司於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

顯示最後異動民國 107 年 7 月 22 日所載之已發行股份總數 30,339,387 股之 5.05%時，則公開收購數量

條件即告成就。在本次公開收購之其他條件均成就後，應賣股數低於 1,000 股者不予受理，公開收購

人應收購所有應賣之有價證券。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均成就(係有效應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數量)
後，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最多收購預定收購數量之股數；倘全部應

賣之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收購，其計算方式為應賣

股數 1,000 股者全數購買，應賣股數超過 1,000 股者按各應賣人委託申報數量之比例分配至仟股為

止。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倘應賣人數超過公開收購人最多收購預定

收購數量之張數(以每仟股計)，則公開收購人以每仟股為單位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分配至公

開收購人最多預定收購數量之股數為止。 
五、收購對價： 

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台幣 25 元整(下稱「收購對價」)，全體公開收購人對收購對價之給付負連帶責

任。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受委任機構將代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繳納)、所得稅(若有)、臺灣

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

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及應負擔之稅捐，其中集保結算所手續費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係依應賣

人申請交存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人經由保管銀行申請交存應賣者無需負擔證券經紀商手續費；

倘有類此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及受委任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收購對價時，

將扣除所得稅外之上開稅費，並四捨五入計算至「元」為止。 
六、收購有價證券期間： 

自民國 109 年 5 月 22 日(下稱「收購期間開始日」)至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止(下稱「收購期間屆滿

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收購有價證券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

間)。惟公開收購人得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但延長期間不得超

過五十日。 
七、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公開收購人與其他曾在公開收購說明書上簽

名或蓋章者依法負責。 
八、應賣人應詳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內容並注意應賣之風險事項。(詳閱第 7、8 頁) 
九、查詢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網址：https:// www.emega.com.tw(受委託機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網頁)或

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0 日刊印 



股東應賣注意事項 
一、收購期間：本次收購有價證券期間自民國 109 年 5 月 22 日(下稱「收購期間開始日」)

至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止(下稱「收購期間屆滿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收購有

價證券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惟公開收購人得

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但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五

十日。 
二、收購對價：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台幣 25 元整(下稱「收購對價」)。應賣人應自行

負擔證券交易稅(受委任機構將代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繳納)、所得稅(若有)、臺灣集
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
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及應負擔之稅捐，其中集保結算所手續
費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係依應賣人申請交存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人經由保
管銀行申請交存應賣者無需負擔證券經紀商手續費；倘有類此額外費用，公開收購
人及受委任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
稅外之上開稅費，並四捨五入計算至「元」為止。 

三、本次公開收購受委任機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收購單位及收購限制：預定收購數量為被收購公司普通股 2,454,000 股。應賣人應對

提出應賣之股份有所有權及處分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應無質權、未遭假扣押、假處分
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
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票已撥入受委任機構
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融資買進之
股份需於還款後方得應賣，否則不予受理。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保交存於臺灣集
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人如係持
有被收購公司之實體股票者，請於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及原留印鑑至被收購公司
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續。在本次
公開收購之其他條件均成就後，應賣股數低於 1,000 股者不予受理。 

五、本次公開收購係採「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原則，即同一人若有開立兩個以
上集保帳戶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不予受理。若應賣人同時
於二家以上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應賣人倘先以其
中一個帳戶參與應賣後，復欲以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時，應賣人應將欲交存之有價
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存之帳戶後參與應賣；或撤銷前已辦理交存之有價證券後，
於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但排除本國法人及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
則第 75 條之 6(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
務規則第 45 條之 4)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與第 5 款所定得於同一證券經紀商同一營
業處所開立二個已上交易帳戶(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帳戶、大
陸地區機構投資人帳戶、信託專戶)之情形。 

六、各股東應賣地點： 

(一)如應賣人已將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中保管者，應持證券存摺與留存印鑑向原往
來券商辦理應賣手續。 

(二)應賣人如係持有實體股票，請於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被收購公司
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續。 

七、應賣人決定是否申請應賣前，應詳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內容並充分瞭解應賣之風
險事項。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公開
收購人對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該應賣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身分證字號或
統一編號等股東資料，以辦理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相關之事宜。 

八、應賣諮詢專線：（02）3393-0898，請逕洽受委任機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
務代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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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開收購基本事項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之基本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為自然人者，其本人、配偶與未成年子女之姓名及職業：不適用 

(二)公開收購人為公司者，其公司名稱、網址、主要營業項目及其董事、監察

人與持股超過公開收購人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之姓名及持股情形 
 

公開收購法人：豐悅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豐悅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劉潔芝  
        

  網址：無      
        

  主要營業項目：一般投資業    
        

     董事、監察人及大股東持股情形  
        

  身份  姓名或名稱 持股數量(股)  比例 
  董事長 劉潔芝 51,000  51.00%
  董事 林哲光 40,000  40.00%
  監察人 徐彤 9,000  9.00%

二、受委任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 2 段 95 號    
         

  電 話  02-3393-0898    
 1.接受本次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交付及返還。  

 2.公開收購說明書之交付。    
 3.本次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款券收付。  

 
4.開立證券交易稅繳款單並代應賣人支付本次公開收購之證券交
易稅。 

 5.辦理股票及股款交割作業。    

 

委任事項 

6.其他與上述各款相關之股務作業及法令規定事宜  

三、律師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安博法律事務所 莊文玉律師    
       

  地 址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01 號 8 樓之 9  
         

  電 話  02-2547-2185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 
  

委任事項 
    

     出具法律意見書    
         

 
四、會計師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利安達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明儀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102 號 10 樓 
   

電 話 02-8772-6262 
依據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第 13 條之規定，出具獨立專 委任事項 

  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 
   

 
五、財務顧問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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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融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名 稱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分行 
   

地 址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389 號 
   

電 話 03-452-0156 

委任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
出具指定受委任機構為受益人之履約保證，且授權受委任機構為
支付本次收購對價得逕行請求行使並指示撥款。 

    
 
七、其他受委任專家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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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開收購條件 
一、公開收購期間：  

本次收購有價證券期間自民國 109 年 5 月 22 日(下稱「收購期間開始日」)至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止(下稱「收購期間屆滿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收購有價證
券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惟公開收購人得
依法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但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五十
日。 

二、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及最低數量： 
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為 2,454,000 股(下稱「預定收購數量」)，約當被收購公司於經
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顯示最後異動民國 107 年 7 月 2 日所載之
已發行股份總數 30,339,387 股之 8.08%(2,454,000/30,339,387 股=8.08%)股權;惟若
最終有效應賣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 1,534,000 股(下稱「最低收購數
量」)，即約當被收購公司於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顯示最後異
動民國 107 年 7 月 22 日所載之已發行股份總數 30,339,387 股之 5.05%時，則公開
收購數量條件即告成就。在本次公開收購之其他條件均成就後，應賣股數低於
1,000 股者不予受理，公開收購人應收購所有應賣之有價證券。在本次公開收購
之條件均成就(係有效應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數量)後，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
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最多收購預定收購數量之股數；倘全部應賣之
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收購，其
計算方式為應賣股數 1,000 股者全數購買，應賣股數超過 1,000 股者按各應賣人
委託申報數量之比例分配至仟股為止。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
式依次購買；倘應賣人數超過公開收購人最多收購預定收購數量之張數(以每仟股
計)，則公開收購人以每仟股為單位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分配至公開收購
人最多預定收購數量之股數為止。 

三、公開收購對價： 
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台幣 25 元整(下稱「收購對價」)，全體公開收購人對收購
對價之給付負連帶責任。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受委任機構將代為辦理證
券交易稅之繳納)、所得稅(若有)、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
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
理費用及應負擔之稅捐，其中集保結算所手續費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係依應賣
人申請交存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人經由保管銀行申請交存應賣者無需負擔
證券經紀商手續費；倘有類此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及受委任機構將依法申報公
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稅外之上開稅費，並四捨五
入計算至「元」為止。在本次公開收購之其他條件均成就後，應賣股數低於
1,000 股者不予受理。 

四、本次公開收購有無涉及須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
之事項，及是否取得核准或已生效：  
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2 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
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公
開收購人將於 109 年 5 月 20 日依據前述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並
公告本次公開收購。公開收購人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取得其他主管機關之核准。 

五、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
證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 

六、注意事項： 
(一)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規範 

    本次公開收購係採行「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原則，即同一人若有開

立二個以上集保帳戶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不予受

理。若應賣人同時於二家以上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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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者，應賣人倘先以其中一個帳戶參與應賣後，復欲以另一個帳戶參與應

賣時，應賣人應將欲交存之有價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存之帳戶後參與應

賣；或撤銷前已辦理交存之有價證券後，於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但排除本

國法人及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75條之6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與第5款所定得於

同一證券經紀商同一營業處所開立二個以上交易帳戶(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帳戶、大陸地區機構投資人帳戶、信託專戶)之情形。 
(二)受理已集保交存股票之應賣 
        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保交存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

人如係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票，請於公開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

鑑至被收購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

辦理應賣手續，應賣股數低於1,000股者不予受理。 
(三)應賣人申請參與應賣及交存有價證券之方式、時間、程序及注意事項 

1.應賣人如已將其持有之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中保管者，得採取下列方式

之一，向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申請參與應賣及交存有價證券，各該方式

之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申請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臨櫃申請應賣方式： 

①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

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 
②應賣人應持證券存摺及原留印鑑至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之營業據點辦

理應賣手續(應賣人如屬無摺戶者，免提示存摺，但應持原留印鑑辦理)。 
 (2)電話申請應賣方式： 

①目前各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因相關系統設置或認識客戶規範限制等因

素，並非均有提供電話申請應賣方式之服務。應賣人如擬採此方式

者，請先洽詢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是否有提供此項服務。 
②有提供電話申請應賣方式服務之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其接受申請應賣

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

(臺灣時間)。 
③應賣人應撥打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營業據點之電話辦理應賣手續。 

(3)電子(網路)申請應賣方式： 
①目前各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因相關系統設置等因素，並非均有提供電子

(網路)申請應賣方式之服務。應賣人如擬採此方式者，請先洽詢往來

證券商或保管銀行是否有提供此項服務；若有，並請洽詢接受該應賣

方式之時間，可能會因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各自電腦系統所提供電子(網
路)服務之受理時間而有不同。 

②有提供電子(網路)申請應賣方式服務之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其接受申

請應賣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該證券商或保管銀行電腦系統所提供

電子(網路)服務之受理時間。但於收購期間屆滿日，該證券商或保管

銀行電腦系統最晚僅受理至當日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止。 
③應賣人應與有提供電子(網路)申請應賣方式服務之往來證券商或保管

銀行簽署「客戶開設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契約書」，且該契約書訂有

客戶得於法令核准範圍內以電子方式申請辦理相關帳簿劃撥作業之約

定者，始得以電子(網路)方式申請應賣。 
2.應賣人以臨櫃、電話、或電子(網路)方式申請參與應賣者，均應符合「一人

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規範(請參見公開收購說明書第 3、4 頁)，請應賣

人主動洽詢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行，確認申請參與應賣及交存有價證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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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是否成功，以避免影響應賣權益。 
3.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公開

收購人對受委任機構提供該應賣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身分證字號或統

一編號等股東資料，以辦理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相關之事宜。 
(四)應賣人申請撤銷應賣之注意事項 

1.應賣人如擬申請撤銷應賣者，依現行法令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之規定，應持原留印鑑至原已完成交存有價證券之往來證券商或保管

銀行之營業據點，填具申請書，並於申請書加蓋原留印鑑辦理。 
2.接受申請撤銷應賣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內，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

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惟依現行法令規定，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

條件成就並公告後，除有下列情事之一外，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 
(1)有競爭公開收購之情事者。 
(2)公開收購人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公開收購

期間者。 
(3)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應賣者。 

 (五)其他注意事項 
1.應賣人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應有所有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應無質權、未遭
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
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
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
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 

2.如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或事件(包括但不限於被收購
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
事)、公開收購人破產或經裁定重整，或有其他主管機關所定得停止公開收
購之事項，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收購人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 

3.應賣人瞭解本次公開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因素或條件是否成就，包括
但不限於有效應賣之有價證券數量是否達最低收購數量、被收購公司是否
有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1 項各款情事致公開收購人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停止公開收購之進行、主管機關之同意、核准、命令或不禁止或須向主管
機關辦理之申報生效是否即時取得與完成，及其他不可歸責於公開收購人
之事由。若本次公開收購之全部條件無法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成就，或
本次公開收購依法令規定，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
准、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致本次公開收購不成功者，應賣人應自行承擔
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4.融資買進之股份需於還款後方得應賣，否則不予受理。 
5.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均成就且公開收購人或出具履約保證文件之台中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如期完成匯款義務的情形下，本次公開收購之對價
將由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
屆滿日)後次日起算第五個營業日(含)以內，以銀行匯款方式支付應賣人留
存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之銀行帳號，倘銀行帳號有誤，或
其他因無法完成匯款時，將以支票(抬頭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掛號郵寄至臺
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予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應賣人
地址，匯款金額/支票金額係以應賣人股份收購價款扣除依法應繳納之證券
交易稅、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
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並
四捨五入計算至｢元｣為止。 

6.其他重要條件，請參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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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開收購對價種類及來源 
一、以現金為收購對價者： 

(一)公開收購人：豐悅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資金明細說明：  
本次公開收購給付現金對價總計新台幣 61,350,000 元，豐悅國際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業經董事會同意參與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普通股股份 
2,454,000 股。本案由公開收購人豐悅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向台中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融資支應。 
本次收購是否為多層次投資架構之收購：  
■否  
□是□計劃內容  
(一)投資架構： 
(二)各層次投資人背景（含股東與董事資料、各層公司資本及資金最終  
提供者之身分等）：  
(三)資金之具體來源及明細： 
(四)相關資金安排計畫： 

自有資 
金明細 

收購人為公司且以公司自有資金支付收購對價者，以本次公開收購公告
前最近二年度之財務報告，按償債能力、現金流量及獲利能力等分析說
明本次收購資金來源之合理性：不適用。 

■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詳附件二）  
■資金安排之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說明書公告（詳附件三） 

資金來源： 
本次公開收購豐悅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需給付現金對價所需之資金為
新臺幣 61,350,000 元。本案由公開收購人豐悅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向銀行取得融資支應。 
借方：豐悅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貸方：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品：徵提備償戶存款作為擔保品。 所有融資 

計畫內容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畫係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
擔保： 
□是，其約定內容及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業務健全性之
影響評估： 

□否，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並無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
之資產或股份為擔保。   

■不適用 
二、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一款規定之有價證券為收

購對價者：不適用 
 

三、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二規定之有價證券為收購
對價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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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與應賣之風險應以顯著文字記載下列事項 
 

一、參與應賣之風險  
(一)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如有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

情事，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停止公開收購時，本次公開收購案件停止進
行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如有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
規定情事，包括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或事件(包括但不限
於被收購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
事)、公開收購人破產或經裁定重整，或有其他主管機關所定得停止公開收購之
事項，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收購人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則應賣人應
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二)公開收購如依其他法律規定，須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申請
時，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停止生效、退件或廢止核
准，本次公開收購案件不成功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2 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
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1 項，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公
開收購人已於 109 年 5 月 20 日依據前述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並
公告本次公開收購。公開收購人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取得其他主管機關之核准。 

 

(三)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2 項及公開收購公
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8 項規定，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命令重
行申報及公告之風險： 
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倘經金管會命令變更公開收購申報事項並重行申
報及公告時，則有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應賣決定之風險。 

 

(四)因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變更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之風險： 
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公開收購人
不得變更公開收購說明書所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但發生天然災
害或緊急事故情事，不在此限。上開情事之發生與消滅，由各相關主管機關依相
關法令認定發布之，應賣人應承擔此種風險。 

 

(五)以募集發行之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該有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次公開
收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係全數以新台幣現金為對價，故無有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次公
開收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 

 

(六)公開收購人延長收購期間，應賣人延後取得收購對價之風險： 
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該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有該辦法第 7 條第 2 項之情事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原公開
收購人得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但延長期間合計不得超過 50 日。
如公開收購人依上開規定延長收購期間，應賣人應承擔延後取得收購對價所產生
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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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後，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

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應賣之風險： 
公開收購條件一旦確定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
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6 項規定之情形外，若有市場價格高於本次收購
價格時，應賣人亦不得撤銷應賣，並應承擔此種風險。 

 

(八)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公開收
購案件將無法完成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倘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公開
收購案件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 
另如有投資人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
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
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產生應賣有價證券數量未達最低收
購數量，致本公開收購案件無法完成之風險。 

 

(九)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應依
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購買，致應賣人應賣股數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 
倘應賣股份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購買，
其計算方式為應賣股數 1,000 股者全數購買，應賣股數超過 1,000 股者，按各應
賣人委託申報數量之比例分配至千股為止，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
列方式依次購買，致應賣人有應賣股份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 
 

(十)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無，但仍請應賣人在應
賣前詳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之內容。 

 
(十一)應賣人應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有所有權及處分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應無質權、

未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
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
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票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
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融資買進之股份需於還款後方得應
賣，否則將有不得應賣之風險。 

 
(十二)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無。但仍請應賣人在

應賣前詳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 
 
二、股東選擇參加收購之稅負之說明如下： 

股東須按實際成交價格千分之三繳交證券交易稅。此外，股東若為境內營利事業境

外營利事業在台灣有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者，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規

定，其出售股票所生之證券交易所得需計入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計算營利事業最

低稅負(扣除額 50 萬元，稅率 12%，如持有股票 3 年以上，依所得稅基本稅額條例 

第 7 條第 3 項規定，以其半數計入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課徵最低稅負)。 

以上有關稅負之說明僅為參考，並非提供稅務上之建議或意見，股東應就其個別投

資狀況，自行請教專業稅務顧問有關參加收購所可能產生之相關稅負。 
 

三、個別股東可能受有其他風險，股東應自行請教專業顧問就個別情形取得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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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後續處理方式 
 

一、 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之處理方式 
 

 
時間 

本次公開收購條件均成就且公開收購人或出具履約保證文件之金

融機構已如期完成匯款義務之情況下，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
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次日起算 5 個營業日(含) 以內。 (註) 

方法 1.支付對價方式 
 本次公開收購之現金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於收受出具履約保證書之台中商業銀行支付之公開收購對
價後，以銀行匯款方式支付應賣人留存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之銀行帳號。倘銀行帳號有誤，或因其他原因無
法完成匯款時，將以支票(抬頭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掛號郵寄
至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予受兆豐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之應賣人地址。 

2.價金計算方式 
以實際向各應賣人收購之股數，乘以每股現金對價新台幣 25
元之數額，將扣除應賣人依法應負擔之證券交易稅、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
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需要之合理費
用，(倘有類此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將依法申報公告)後之淨
額，為支付各應賣人之價金，該價金四捨五入計算至「元」為
止。 

3.應賣股數低於 1,000 股者不予受理。 
4.其他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將代應賣人繳納證券交易所得稅。 
地點 本次公開收購之現金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匯入應賣人留存於證券商集中保管劃撥帳戶之銀行帳號或交寄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應賣人地址。 
該有價證券交付方法：本次公開收購不適用。 以外國有價證券為

收購對者 應賣人買賣有價證券之方式：本次公開收購不適用。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至

該等不可抗力情事消滅後執行。 
 
二、應賣人成交有價證券交割之處理方式  

時間 
本次公開收購條件均成就且公開收購人或出具履約保證文件之金融機構已如
期完成匯款義務之情況下，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
日)次日起算 5 個營業日(含)以內(註)。 

方法 
應賣股份已撥入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者，由兆豐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70001601168）撥
付至公開收購人之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點 
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 2 段 95 號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至

該等不可抗力情事消滅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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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賣未成交有價證券之退還方式 
 

 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次一營 
 時 間 
   業日(註)。 
   本次公開收購如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或經主管機關核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   准依法停止進行時，原向應賣人所為之要約全部撤銷， 
量未達最低預定收 方 法 由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 

購數量之處理方式   收購專戶」（帳號：70001601168）轉撥回各應賣人之證 
   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點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 2 段 95 號 

時   間 
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次一營業
日(註)。 

方  法 
 
 
 
 
 
 
 
 
 
 
 
 
 

公開收購人預定收購數量 2,454,000 股，即為被收購公司

申報當日於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所示

之被收購公司全部股份總數 30,339,387 股之 8.08% 
(2,454,000/30,339,387 股=8.08%)；惟若最終有效應賣之數

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最低收購數量 1,534,000 股

時，本公開收購之數量條件仍告成就。倘全部應賣之股份

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在本次公開收購其他條件亦均

成就，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 進行之情況下，公開

收購人將依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收購，其計算方式為應

賣股數 1,000 股者全數購買，應賣股數超過 1,000 股者按

各應賣人委託申報數量之比例分配至千股為止，如尚有餘

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應賣人已交

存但未成交之有價證券，由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兆

豐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開 收 購 專 戶 」 ( 帳 號 ：

70001601168）轉撥回各應賣人之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

戶。 

應賣有價證券超過
預定收購數量時， 
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部分，收購人退還
應賣有價證券之處
理方式 
 
 
 
 
 
 
 
 

地點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 2 段 95 號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至該等

不可抗力情事消滅後執行。 
 

四、以募集發行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該股票或公司債無法如期發行之後續處
理方式：本次公開收購係以現金做為對價，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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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於提出申報當時已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其種

類、數量、取得成本及提出申報日前六個月內之相關交易紀錄。公開收購人為

公司時，其董事、監察人持有被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時，亦應一併載明

前段事項。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 

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情形（截至 109 年 5 月 20 日) 

身份 姓名 證券種類 數量(股) 
取得成本 

(元,不含手續費) 

公開收購人 
豐悅國際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普通股 121,000 2,492,200 

關係企業 
東及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普通股 2,589,000 59,735,550 

總計 普通股 2,710,000 62,227,750 

提出公開收購申報前六個月之交易紀錄 
(民國 108 年 11 月 21 日~民國 109 年 5 月 20 號 ) 

身份 姓名 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數量(股) 
取得成本 

(元,不含手續費) 

公開收購人 
豐悅國際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109/5/6 
於集中交易
市場買進 

121,000 2,492,200 

關係企業 
東及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109/03/12 

~ 109/03/19 
於集中交易
市場買進 

2,727,000 62,826,200 

關係企業 
東及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109/03/12 

~109/03/19 
於集中交易
市場賣出 

(138,000) (3,090,650) 

總計 2,710,000 62,227,750 

◎公開收購人之董事、監察人 
 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情形（截至 109 年 5 月 20 日) 

身份 姓名 證券種類 數量(股) 
取得成本 

(元,不含手續費) 
董事 劉潔芝 普通股 2,487,000 56,952,300 
董事 林哲光 普通股 23,000 538,850 
監察人 徐彤 無 無 無 

總計 2,510,000 57,491,150 
提出公開收購申報前六個月之交易紀錄 

(民國 108 年 11 月 21 日~民國 109 年 5 月 20 號 ) 

身份 姓名 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數量(股) 
取得成本 

(元,不含手續費) 

董事 劉潔芝 109/5/14 於集中交易市
場買進 2,487,000 56,952,300 

董事 林哲光 109/2/19 
~109/2/21 

於集中交易市
場買進 46,000 1,077,700 

董事 林哲光 109/3/23 
~109/5/6 

於集中交易市
場賣出 (23,000) (538,850) 

總計 2,510,000 57,49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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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開收購人或其股東如有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係持股超過被收購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情事者，該股東姓名或名稱及持股情形： 
公開收購人或其股東並未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係持股超過被收購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情事，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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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公開收購人其他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如與下列人員有任何買賣被收購公
司股份之情事，其股份買賣日期、對象、價格及數量： 

 
(一)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超過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

分之十之股東：無此情形。 
 

(二)被收購公司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所稱之關係

人：無此情形。 

二、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前款所列之人員，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公關

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其重要協定或約定之內容：無此情形。 

三、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被收購公司之特定股東，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

公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其重要協議或約定之內容，包括是否涉及得參

與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相關之投資等事項：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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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經營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取得被收購有價證券之目的及計畫： 
■繼續經營被收購公司業務之意願及計畫內容： 

1. 被收購公司主要從事電子式 安定器、電子式變壓器及 LED Driver 加工製造買賣業務，

近年來在驅動器市場部分，由於投入廠商的增加，以及市場日趨分散，導致整體競爭

情勢益發嚴峻。目前已完成非調光及 DALI 系列產品為主，後續會針對低電壓(SELV)
需求， 以及低頻閃的需求持續開發，俾以最完整的系列產品，提供客戶最全面且完整

的解決方案，在市場上，目前致力於開發日本等市場，若能再擴大至東盟市場，期能

增加股東權益。 
2. 公開收購人擬透過此次公開收購與被收購公司進一步結合資源深耕及擴展既有產業，

並透過雙方合作進入東南亞海外市場，以提升競爭力，擴大營運規模，進而提升企業

獲利與增加股東報酬率。 
完成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被收購公司仍將繼續經營其現有業務，公開收購人不排除引進不

同之產業資源，以期多角化之經營策略擴展被收購公司營運規模，提升股東權益，以利企業

之永續發展。 
□於取得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後一年內復轉讓予他人之計畫及其內容： 

無。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取得被收購公司普通股後一年內，將被收購公司

股份轉讓予他人之計畫 

二、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列情形之計畫： 

解散 

■否 
□是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由股東會決議解
散之計畫。 

下市
（櫃） 

■否 
□是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下櫃之計畫。 

變動組織 

■否 
□是 
公開收購人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將以謀取最大綜效為原則，尚無調整被收購公
司組織之計畫。 

變動資本 

■否 
□是 
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變更被收購
公司資本之計畫。 

變動業務 
計    畫 

■否 
□是 
於完成本次公開收購後，被收購公司仍將繼續經營並持續發揮現有業務，公開
收購人不排除引進不同之產業資源，以期多角化之經營策略擴展被收購公司營
運規模，惟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兩家仍維持各自獨立運作。 

變動財務 
狀    況 

■否 
□是 
於本公開說明書刊印之日，公開收購人暫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變更被收購
公司財務之計畫。 

變動生產 
■否 
□是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變動被收購公司生產之計劃。 

其他影響 
被收購公 
司股東權 
益大事項 

■否 
□是 
除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另有說明外，就公開收購人目前所知及預期，並無其他影
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權益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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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列人事異動之計畫及內容： 

董事 

職位異動：     □ 是        ■否 
被收購公司之董事若應賣當選時所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達半數或以上者，於公
開收購完成時，將依公司法第 197 條第 1 項之規定當然解任。 
因被收購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將於 109 年股東常會進行董事全面改
選，惟被收購公司目前為停止過戶期間，故公開收購人本次透過公開收購取得
之股份無法參與本次選舉案。 

監察人 
職位異動：      □是        ■否 
被收購公司 109 年股東常會因全體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將進行董事全面改
選，並修改章程廢除監察人制，成立審計委員會，故本項不適用。 

經理人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任何於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經理人退休、資遣
或調整其職位之計畫；惟於有必要將實施人力盤點。 

員工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任何於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員工退休、資遣或
調整其職位之計畫；惟於有必要將實施人力盤點。 

四、除本次公開收購外，自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起一年內對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或重大資
產另有其他併購、取得或處分計畫： 

■否 
□是 

公開收購人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起一年內對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或重大資產，目前尚無

其他併購、取得或處分之相關具體計畫。 

五、公開收購人計劃於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下市(櫃)者，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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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公司決議及合理性意見書 
一、公開收購人決議辦理本次收購之之董事會議事錄(詳附件一) 

二、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詳附件六) 

現金價格計算 換股比例之評價 其他財產之評價 

經以東林公司可量化之數字，並參

酌市場客觀資料，分別以市價法及

市場法為基礎，得出東林公司普通

股每股合理收購價值介於新臺幣

22.35~26.05 元。 

本次公開收購人擬以每股現金新臺

幣 25 元為對價，公開收購東林公

司普通股 1,534,000 股(相當於被收

購公司全部股份總數之 5.05%)至

2,454,000 股(相當於被收購公司全

部股份總數之 8.08%)，其每股收購

價格介於上述合理價值區間內，公

開收購價格應屬允當合理。 

不適用 不適用 

公開收購價格訂定

所採用的方法、原

則或計算方式及國

際慣用之市價法、

成本法及現金流量

折現法之比較： 

企業價值評估之方法依其面向之不同可以區分為收益法、市場法

及成本法，各種評估方式皆有其優、缺點，以及適用的情況。收

益法主要以未來營運狀況預測為基礎，將其所預測之未來各期獲

利或現金流量進行折現，求其現值總合即為企業之價值，此一評

價模式較適用於營收成長穩定、營收與成本之間維持穩定的關係

或現金流量穩定之企業。市場法主要以企業所屬之產業的市場價

格與企業相關之財務數字決定出企業價值乘數，以推算評價標的

之價值，此種評價模式常見的方法有本益比法、股價淨值比法、

企業價值與營業收入比、企業價值與稅前息前折舊攤銷前利潤比

等，此評價模式較適用於標的企業的股票已於市場上自由交易，

或市場上具有相似同業之交易資料可供比較。成本法通常運用於

企業清算，或是運用於企業合併之會計處理，該方法係將資產與

負債之各個科目進行重新評估其公平價值，兩者相減後求其股東

權益之價值，亦稱為淨值法。 

上述方法中，收益法雖為學理較為科學的方法，但實務上須依賴

對未來現金流量(或利益流量)之預估，其中涉及較多的假設性項

目，具有較高之不確定性，因此本意見書擬不採用。由於東林公

司股票有公開市場之交易價格，因此本意見書擬採用該公司市場

交易均價(市價法)及市場法，綜合評估本次收購價格之合理性。 

被收購公司與已上

市櫃同業之財務狀

況、獲利情形及本

益比之比較情形： 

東林公司主要業務為電子式安定器、LED 電子式驅動器及電子式

變壓器，由於台灣上市櫃經營同業主要產品並無與其相同者，因

此本意見書參考東林公司 2018 年度年報所揭露之競爭同業，選取

比較同業共計 3 家，彙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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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號/簡稱 交易市場 主要產品 

1611 中電 TSE LED 照明(58.8%),傳統照明(39.8%),租金

及其它(1.4%) 
2457 飛宏 TSE 電源供應器(99.3%),其他(0.7%) 
2308 台達電 TSE 電源及零組件(50.7%),基礎設施(33%),自

動化事業處(15.7%) 

比較同業近期財務資訊如下： 

2019 年度 

單位：新臺幣仟元 
科目 1611 中電 2457 飛宏 2308 台達電 
資產總額 6,289,738  9,532,176  311,037,290 

負債總額 1,420,856  4,617,875  136,682,848 

權益總額 4,868,882  4,914,301  174,354,442 

營業收入淨額 2,354,491  10,694,604  268,131,397 

營業毛利 624,358  1,525,648  74,496,145 

營業利益(損失) (14,891) (78,450) 19,408,790 

本期淨利(損) 762,742  (38,157) 23,927,75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800,541  (176,801) 23,865,739 

每股盈餘（元） 1.94  (0.11) 8.90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2020 年第一季 
單位：新臺幣仟元 

科目 1611 中電 2457 飛宏 2308 台達電 
資產總額 6,718,848  8,651,471  305,753,882 

負債總額 1,908,808  3,907,666  133,443,509 

權益總額 4,810,040  4,743,805  172,310,373 

營業收入淨額 569,956  1,599,153  55,678,341 

營業毛利 157,162  183,954  14,743,727 

營業利益(損失) 39,111  (178,482) 1,979,490 

本期淨利(損) 16,664  (161,453) 2,228,069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58,842) (170,496) (1,604,552) 
每股盈餘（元） 0.05  (0.48) 0.80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公開收購價格若參

考鑑價機構之鑑價

報告者，應說明該

鑑價報告內容及結

論： 

不適用。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

畫若係以被收購公

司或合併存續公司

之資產或股份為擔

保者，應說明被收

購公司或合併後存

續公司財務業務健

全性之影響評估：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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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特別記載事項 
 

一、律師法律意見書：請參閱附件四。 
 

二、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三項之證明，請參閱附件五。 
 

三、其他專家出具評估報告或意見書： 
 

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請參閱附件六。 
 

出具上開意見書、證明或評估報告之有關專家，依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

則第 13 條之 1 規定，於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就其所負責之部分簽名或蓋章，如附件

六、四、五。 
 
拾壹、其他重大資訊及說明： 
 

有關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東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號：3609）普通股乙案，是否須

依照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及公告，或係以併購為目

的，而須依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規定辦理申報乙事，說明如下：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

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及公

告；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亦同。有關申報取得股份之股數、目的、資金來源、

變動事項、公告、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依據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規定，「為併購目的，依本法規定取得任一公開

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 10 日內，向證券

主管機關申報其併購目的及證券主管機關所規定應行申報之事項；申報事項如有

變動時，應隨時補正之」。 
 

三、截至民國 109 年 5 月 20 日止，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東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

劉潔芝之持股計 5,197,000 股，加計本次公開收購人預定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之普

通股 2,454,000 股（下稱「預定收購數量」），合計 7,651,000 股，約占被收購公

司(東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櫃公司，股票代號：3609))於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

資料公示查詢系統顯示最後異動民國 107 年 7 月 2 日所載之已發行股份總數 
30,339,387 股之 25.21%(7,651,000/30,339,387 股=25.21%)股權。公開收購人依證券

交易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取得股份申報辦法第 6 條及第 7 條規定，向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之，並依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及金管會民國 104 年 11 
月 10 日金管證交字第 1040038772 號函規定辦理，倘若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應

隨時補正。 
 




































































